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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
火灾的危险性



充分认识电动车火灾危害

       电动自行车以其便捷、经济的特点，普及率不

断提高，成为了人们短距离出行重要的代步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在电动自行车充电、存放等环节存在

一定消防安全隐患。

    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自燃，会迅速喷出火苗，引

燃其车身及周边可燃物，释放大量有毒气体并会爆

炸，且很难自行扑灭。火灾中，会烧伤皮肤、灼伤

呼吸道、有毒气体会让人窒息死亡。



电动车的消防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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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用户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识，将其随意停放在
室内、楼道等地进行充电，这不仅占用了公共空间，也
增加了火灾的风险。此外，部分电动自行车用户为了降
低成本，购买和使用劣质电池和充电器，这也为火灾的
发生埋下了隐患。

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火灾，火势会迅速蔓延，燃烧速度快，
难以控制。同时，电动自行车火灾还会产生大量有毒烟雾，
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在火灾中，人们往往会因为吸
入有毒烟雾而窒息或中毒身亡。此外，电动自行车火灾还
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火灾原因
及预防



电池问题：
电动自行车使用年限较长，车内电池及连接线路老化、线路绝缘层破损，容易引发线路故障、过

载或接线不良，非法改装电池，可能导致电线或电池着火，进而引发车辆起火。

电气故障：

电动自行车电器件及接触连接件发生电气故障而导致局部过热起火，如果温度超过了60-70度以上

就不正常，就对电机造成伤害，电机漆包线绝缘就可能化掉，引起短路，磁钢高温就会失磁，致

电机报废，进而引发火灾。

充电器问题：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质量不达标或不匹配，会导致电极板上化学反应不充分，结果就是充电时电池

的温度上升，从而起火。

火 灾 原 因



充电过久：
过多充电是引发电动车自燃的主要原因。生活中，许多电动自行车用户让其充电过夜，甚至更长

的时间，这样反而会降低电池性能，也容易因电池过热引发火灾。

电压不稳：

多辆电动自行车一起充电，或是私拉电线充电，有可能电压不稳，埋下消防安全隐患。

充电环境：
有些用户将电动自行车放在楼梯间、安全出口、室内充电，或者将电池拆回家充电，一旦发生火

灾，会封堵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

火 灾 原 因



选购可靠的电动自行车：选择经认证的品牌，确保车辆符合安全标准。

正确充电：使用原厂配套的充电器，避免使用劣质不合格的充电设备；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以防充电时间过长致使电池发热、膨胀甚至爆炸。

确保电动车及电池状态：定期检查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电线、电路等

部件，确保运行状态良好，不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如发现电

路故障、电池过热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并进行检修。

停在合适的位置：停在规定位置，严禁在建筑物、楼道、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和充电。避免在高温或潮湿

环境下停放和充电，高温和潮湿可能加速电池老化和腐蚀，增加起火

风险。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严禁采用私拉电线、乱装插座等

方式充电。

安全防范措施



遇到电动自行车火灾怎样处理：

切勿盲目逃生，及时拨打119

◆家中起火往外逃，出门要把门关好;

如果是家里着火，不能及时将火扑灭的情况下，要立即逃离家中，并把大门

关紧，以防火势蔓延。

◆楼梯有烟切莫慌，关门防烟等消防；

家外着火，要冷静观察后再做出决定。如果楼梯间已有浓烟弥漫，要迅速退

回家中，关紧门窗，堵住缝隙，并向门上泼水，等待消防员救援。如果距离

安全出口较近，且烟气较小，可做好防护措施后，迅速从安全出口疏散。

应急处理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频发并呈逐年增长趋势，起火原因主要为

电气故障，造成人员伤亡原因多与用户违规或不当使用有关。只有增强

安全意识，才是最有效的"灭火器"。

一、停放和充电应在安全合规场所。

二、规范充电行为。

三、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

四、因违规停放、充电造成火灾的，依法予以行政拘留。构成犯罪的，

将依据《刑法》规定按"失火罪"、"消防责任事故罪"等追究刑事责任。

上海市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告知书（节选）



上海
相关规定



为深刻吸取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教训，全力遏制上海市电动自行车火灾持续多发高发态势，上海市

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攻坚行动。

一、着力整治电动自行车违法违规停放充电问题

二、统筹解决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问题

三、着力整治市场流通领域违法违规问题

四、从严查处电动自行车非法拼改装问题

五、推进破解老旧电动自行车更新及电池报废回收难题

六、保障措施

上 海 市 电 动 车 安 全 治 理 攻 坚 行 动



第十二条 禁止单位和个人从事下列行为：

　　（一）拼装非机动车；

　　（二）在非机动车上加装蓄电池、电动机等动力装置，加装座位、伞具、车篷（厢）、高分贝

音响；

　　（三）改变非机动车排气装置的尺寸，更换不符合出厂额定电压的蓄电池或者擅自更换电动机

等动力装置；

　　（四）拆除或者改动非机动车的消音、车速提示音、限速、尾气处理装置；

　　（五）其他更改非机动车定型技术参数、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安全的加装、改装行为。

　　禁止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

上 海 市 非 机 动 车 安 全 管 理 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六十四条第二项，过失引起火灾，尚不构成犯罪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对管理区域内的共用消防设施和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进行维护管理，及时劝阻和制止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行为，劝阻和制止无效的，立即向公安机关等主管部门报告。

公安部《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

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第三十七条：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

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对经营性单位和个

人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

充电，拒不改正的。

鼓励在高层住宅小区内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和充电的场所。电动自行车存放、充电场所应

当独立设置，并与高层民用建筑保持安全距离；确需设置在高层民用建筑内的，应当与该建筑

的其他部分进行防火分隔。

电动自行车存放、充电场所应当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充电设施应当具备充满自动断电功能。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相关案例



2022年10月某日凌晨两点，上海

某小区厨房起火。经查，火灾为租

客私自将电动自行车电池拎回家中

充电时，电瓶发生爆炸引发火灾致

两人死亡。

私自将电池拎回家充电，引发火灾



2024年4月9日23时许，宝山区陈川

路某小区发生3辆电瓶车及周边绿化

带起火的火情，经查，为徐某从1楼

客厅用拖线板将电线拖至室外进行

“飞线充电”，引发了火灾，事故造

成物损约1万元，未造成人员伤亡。

电瓶车“飞线充电”，引发火灾



生命重于泰山


